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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1)年三月日本因地震而引發福島核能危機，引起國內外的熱烈關切與

討論。在我的「開發中國家政經發展」課堂上，學生們亦紛紛提出相關問題。本

文並不擬加入此論戰，而是從今天全球均努力追尋取代現有化石燃料的再生能源

出發，探討核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何為再生能源？ 

今天全球正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從單一主要能源—石油過渡到一新的主要能

源或多種的能源。這是全世界所歷經的第三個能源轉型：第一個從木柴到煤，第

二個從煤到石油。今天，就算不是所有的人，還是有許多人都同意，工業生產已

經必須從過去倚賴非再生以及汙染高的化石燃料，轉移到再生以及汙染低的能

源。除了少數像是美國與澳洲這些唯一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工業國家之外，許

多其他先進國家都了解他們必須終止對進口石油的倚賴，因為它既不是乾淨的燃

料，而且也實在並不便宜、充足或安全。不過，到底什麼會是已開發國家的產業，

以及開發中國家的新產業之主要能源呢？就如同許多其他轉型一樣，最後的結果

會是甚麼，並不是一言可喻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當前的狀況已經不能再持續

下去了，我們現在已經是處於能源轉型期的開端。 

在進一步討論之前，讓我們檢視一下被經常論及的潛勢能源。我們通常可以把能

源區分為不可再生以及再生能源，前者是指那些歷經數百萬年所形成而正被逐漸

用掉的能源，後者則大部分從太陽取得其能源，因為太陽預期還能維持目前的亮

度至少達十億年之久，故名為「再生」(renewable)能源。根據此定義，石油、天

然氣、煤以及鈾是主要的非再生能源： 

 根據許多分析者，地球上的石油還沒面臨用罄的時機，不過未來數十年之內

石油短缺情形將會變得非常普遍； 

 目前確證的天然氣蘊藏量則估計要大於石油，同時是最乾淨的化石燃料，估

計到 2015 年時將會取代石油與煤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 

 煤的蘊藏比石油或天然氣都要豐富許多，由於其相對價廉與量多，所以在小

布希總統執政時在美國有復起的情形，它也是促使中國經濟興盛的重要因

素； 

 鈾是核子能源的主要燃料，廣泛分布於全球，不過只有相對少數的國家才有

大量的儲藏，核子能提供了全球大約 15%的能源，主要是透過全球大約 440

座的核能發電廠。 

故以此而言，核能並非再生能源，它不似木柴、水力、風力、廢棄物、氫氣，以

及直接日照等，都可追溯到日光，所以也都隨著太陽的存在而永續產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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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對環境的衝擊 

不過，不論我們如何界定再生能源，今天世界上的人類可以說都捲入了關乎

地球未來生命的一個空前而重大的實驗，也就是關於全球氣候的問題。全球氣候

正在變遷著，主要是因為人類燃燒了大量的化石燃料—煤、石油與天然氣之故。

當這些燃料被使用時，歷經數百萬年累積在其中的碳即被釋放於空氣之中，成為

二氧化碳(CO2)。自從工業革命以來，大氣層中的 CO2已經有了顯著的增加：從

1700年代中至今大約為 30%。這個增加造成地球表面溫度的上升，稱為「全球

暖化」或「溫室效應」—因為大氣層中的 CO2在陽光抵達地球之後，卻困住了地

球上若干的熱氣，不讓其反射回太空。地球暖化的後果將是如何，世界的科學界

只能說還在猜測之中。不過這些猜測非常強烈而多樣，他們預測在短期或長期之

內，將會發生災難性乃至毀滅性的事件。總之，如何減少 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取代化石燃料的替代能源，讓人類儘速去除溫室氣體排放

的源頭，實為當急之務。 

那麼，當我們在尋找安全、乾淨而永續的能源使用途徑之時，我們究竟能做

些甚麼呢？減少能源的浪費當然是勢在必行，試想想，最富有國家每人消耗的能

源是最貧窮國家的五十倍，也就是多產生了五十倍的 CO2—最富有國家在浪費性

的使用能源下獲得發展。舉個例子，法國計畫委員會(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 Plan)

在 1997年的研究就指出，該國若引進 1995 年最好的技術，將可減少 40%能源的

消耗。不過，要達成這樣的減少程度是需要時間的，因為這意味著文化的改變。

富有國家同時亦應鼓勵與協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能源效率，也就是實行最低能源密

度，而不必重蹈前者浪費能源的覆轍。不過很顯然地，提升能源效率有其限度：

畢竟我們無法要求窮人減少他們本來就沒有的，不是嗎？因此，節約能源只能說

是必要的手段，而非充分的。 

 

核能可以解救能源危機嗎？ 

如上所述，發展替代的新再生能源，是勢在必行。太陽能與風力是最大的寄

望所在，他們是免費的、永不耗竭的，而且是永備的，他們既不危險，也不會排

放溫室氣體。如果人們願意忍受它們時多時少的特性以及高成本，同時願意接受

使用電池容器所帶來的環境後果，那麼他們是很好的解決途徑。特別是落後與偏

遠地區，可以輕易並快速地從風力獲得所需電能。不過對先進國家來說，除了對

落後地區輸出通過證明與測試的相關技術外，基於政治理由，實不應該做任何其

他實質的介入。同樣地，太陽能也使得許多開發中國家受益，不過較諸風力高許

多的成本，也使得它不能被普遍使用。故而，因為其軟能源的特性，就全球能源

平衡而言，這些再生能源充其量只能提供些微數量的貢獻。 

相對而言，今天熱中子反應爐(PWR和 BWR等)不論對大量使用的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乃至於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有值得進一步發展的潛

能。研究指出，OECD國家核子能源的使用，每年減少了 12億噸的二氧化碳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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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比京都議定書提議減少的目標值要高許多。由於京都議定書所訂定的 CO2

削檢目標是基於 1990 年的水準，所以今天許多國家，包括最大的 CO2產生國，

其 CO2的排放不只沒降低，反而是大幅上升了。故若以當今核子能源對環境保護

的貢獻來說，它是可以也是應該在越來越多的國家裡扮演重要的角色。不過可惜

的是，由於其龐大的體積、高建設成本以及社會對其所形成高度的安全文化，使

得許多人都相信它對多數開發中國家是不合適的。 

今天全球大多數的核子反應爐都是在 1970年代所設計的第二代(Generation 

II)廠。在過去十年之間，若干國家開始建立第三代(GenerationIII)反應爐，這是設

計上較安全與簡單，而且基本上是可以降低先期固定成本的。許多三代反應爐包

含「被動式安全」機制，在危險事件發生時可以用引力或其他天然力量來啟動。

譬如說，反應器可能會有循環系統，當電力消失而無法透過熱對流來降溫時，即

會開始啟動，而降低反應爐溶解的危險。另外有第三加代(Gen III‐plus)的反應爐，

有些會包含「游泳池」的設計，也就是在反應爐上方有一貯水池，可以藉由引力

將水釋放出來，而無需在緊急情況時用電力啟動抽水幫浦。故以日本福島一號廠

的災害來說，它是典型的第二代設計，若有這樣的安全機制，若干主要的損害將

可避免。三加代廠亦有 72小時壽命的備用電池，可以提供三天的緊急電力，這

將對較老的福島反應爐提供一大改善，因為其備用電池只能持續四到八個小時。 

現有的核能電廠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都用水來做冷卻劑。冷卻劑是一種

液體，將熱從爐心導向發電廠的其他部位。熱使水變成蒸氣，促使發電機旋轉而

產生電，然後再以幫浦抽進冷水以使蒸氣凝結，或透過冷卻塔來冷卻。反應爐對

水的倚賴使它越來越容易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核子爐因熱浪來襲必須降低產

能，而旱災與缺水都會使其遭受更多的限制。新的第四代反應爐可以舒緩這些問

題，在其六種設計裡，有四種是以熱氣、溶鹽或流體金屬來做冷卻劑。今天的反

應爐只有大約 33%的效能，也就是爐心所產生的每三個熱能單位裡，有兩個單位

是廢熱，而只有一個單位能轉換成電。相對而言，由於四代廠之新型態冷卻劑和

設計，使它可以達到 50%的效能。 

目前的核子爐倚賴濃縮鈾，每五至七噸的處理後之鈾，只有一噸成為可用的

燃料，其他都貯存為廢料。在新的快速反應爐，即使是廢鈾也可做為燃料來使用，

不過必須建立再處理設備將這些錒系元素收回反應爐裡。今天在日本與法國所使

用的較老之再處理技術，會產生純鐪，有些人擔心這會造成核子的擴散。而四代

廠的再處理設施將使用不會產生純鐪的新技術，這種新興技術已在實驗室裡被證

明有效，不過還未被商業化。麻省理工學院最近的研究顯示，在未來 100年有足

夠的鈾做為核能的燃料，該研究認為新的再處理技術長期來說是有用的，不過並

沒有立即開發該技術的必要。 

如果我們唯一的考量是安全和其他發電技術，那麼四代反應爐的出現在

2030年時是可達成的。不過最大的未知數是，若要量產則需足夠的市場。關鍵

因素是天然氣的價格，它目前在下降之中。故若天然氣在未來十年維持其穩固的

「統治」地位，將會對四代核能廠的興建產生極大阻礙。 



4 
 

 

小結 

今天對能源的爭論雖以發展再生替代能源為出發點，但主要的癥結還在於其

是否乾淨與安全。核能本質上是乾淨的，不過並未被納入乾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裡，也就是說，被京都議定書認可投資於開發中

國家的減低溫室氣體排放之計畫裡，核能設施不被包括在內，這也是 2001 年第

七屆締約國大會(COP7)對聯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公約(UNFCCC)的指示。有些團體像

是擁護核能環保者協會(FEN)就呼籲，不應把對環保與降低 CO2 有貢獻，並可減

少生態環境裡大量有毒物質的核能排除在外，今天若只是基於理念而將核能拒於

千里之外，可能遭到後世子孫的嚴厲評斷。 

總之，癥結在於，我們尋找化石燃料的替代能源之時，是否一定要侷限於再

生能源呢？核能主要使用的是濃縮鈾，雖說目前蘊藏無虞匱乏，但終究在消耗後

是不會再生的，所以核能當然不屬於再生能源。不過，另一方面，若從能源使用

所帶來對環境的衝擊而言，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乾淨的非化石能源，而且是可以滿

足需求的能源。那麼，對許多國家來說，目前除了核能之外，有哪個能源在短期

至中期之間，能夠滿足此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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